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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南方电子口岸有限公司



深港跨境水路运输补贴项目

为减轻企业深港跨境水路运输成本，全力帮助外贸企业渡过难关，深圳市商务局制定了 《深圳市商务

局外贸优质增长扶持计划（纾困政策—2022年3-6月深港跨境水路运输补贴项目）申报指南》

（http://commerce.sz.gov.cn/xxgk/qt/tzgg_1/content/post_9765622.html） ，对2022年3-6月企业

深港陆路运输转海上快线运输的新增运费成本进行逐月退坡补贴。

非深圳“单一
窗口”申报

受理时间

2022年深港跨境水路运输补贴项目 企业清单公示日期
（视具体情况予以调整） 网络填报时间 材料提交时间

3月 5月10日 5月25日—6月07日18:00 5月25日—6月14日18:00

4月 5月20日 6月08日—6月21日18:00 6月08日—6月28日18:00

5月 6月20日 7月06日—7月19日18:00 7月06日—7月26日18:00

6月 7月04日 7月20日—8月02日18:00 7月20日—8月09日18:00

http://commerce.sz.gov.cn/xxgk/qt/tzgg_1/content/post_9765622.html


数据说明

深圳市市商务局依托中国（深圳）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分别统计核算2022年3月、4月、5月、

6月深圳市外贸企业已结关状态下的进出口集装箱数据，并通过深圳市商务局官网及深圳商

务微信公众号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数据信息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。数据公示

复核申请

企业对公示数据有异议的，须在公示期内向深圳市商务局提出数据复核申请，并通过中国

（深圳）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相关材料，经数据核实后无误的，市商务局将上述企业有关

数据信息进行补充公示。在公示期内，如清单以外其他复核条件的企业未提出异议的，视为

自动放弃申报补贴资格。



公示数据异议复核申请

u报关单：通过中国（深圳）国际贸易单一窗口“地方特色应用-公共服务-政策资助服务”线上提交已

结关的《报关单》列表、详情及PDF文件等电子数据；

u备案清单：通过中国（深圳）国际贸易单一窗口“地方特色应用-公共服务-政策资助服务”线上提交

已结关的《备案清单》列表、详情PDF文件等电子数据；

u电子口岸IC卡/U-Key：线下邮寄递交“电子口岸IC卡/U-Key”（核验工具）以供数据核查。

 顺丰快递邮寄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地铁大厦16楼深圳市南方电子口岸有限公司  

 联系人：深港跨境水运咨询组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5-83165355

 注：请务必递交操作员卡/U-key，不要递交法人卡/U-key；需在提交的操作员卡/U-key上面贴上企业

中文名称和IC卡密码。

企业对公示数据有异议的，须在公示期内向市商务局提出数据复核申请。针对有异议数据，企业须通过

中国（深圳）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以下材料（6月份复核申请须在7月4日—12日完成提交及邮寄）：



复核申请数据上传要求

复核申请数据上传要求：

对在企业清单公示中有异议的、未在企业清单公示中的数据等需补充报关单/备案清单数据：

提交上传的报关单/备案清单数据应包含报关单PDF、报关单列表导出、报关单详情导出文件。

其中数据需满足以下条件：运输方式：水路运输；进出境日期：2022年6月；报关单状态：结

关；进出境关别：深圳市区域。

上传数据要求及命名规则：
1.报关单、备案清单列表（EXCEL），命名规则：单一窗口海关数据列表导出模板；
2.报关单、备案清单详情（EXCEL），命名规则：单一窗口导出数据+统一编号；
3.报关单、备案清单PDF文件，命名规则：统一编号；

上传数据请务必一次性传输完整，审核通过后系统不允许再次提交上传。



深圳单一窗口报关单/备案清单数据下载（1）

使用电子口岸IC卡/U-key登录中国（深圳）国际贸易单一窗口（sz.singlewindow.cn)，分别点击“货

物申报-货物申报”进入。

sz.singlewindow.cn


深圳单一窗口报关单/备案清单数据下载（2）



深圳单一窗口报关单/备案清单数据下载（3）
报关单（备案清单）导出PDF样例：



深圳单一窗口报关单/备案清单数据下载（4）
报关单（备案清单）列表导出样例：

报关单（备案清单）详情导出样例：



复核申请操作指引（1）

使用账号密码或电子口岸IC卡登录中国（深圳）国际贸易单一窗口（http://sz.singlewindow.cn)，

分别点击“地方特色应用-公共服务-政策资助服务”进入。

http://sz.singlewindow.cn


复核申请操作指引（2）
  需上传的数据

对在企业清单公示中有异议的、未在企业清单公示中的数据等需补充报关单/备案清单数据：提交上传的报

关单/备案清单数据应包含报关单PDF、报关单列表导出、报关单详情导出文件。

其中数据需满足以下条件：运输方式：水路运输；进出境日期：2022年6月；报关单状态：结关；进出境

关别：深圳市区域。

  上传数据文件命名规则：

1.报关单/备案清单PDF文件命名规则：统一编号；

2.报关单/备案清单详情（EXCEL）命名规则：单一窗口导出数据+统一编号；

3.报关单/备案清单列表（EXCEL）命名规则：单一窗口海关数据列表导出模板；

上传数据支持多份报关单/备案清单压缩上传，压缩包格式支持：ZIP、RAR（请直接选择文件进行压缩，

不要把文件统一放在一个文件夹中后压缩文件夹，压缩包中应不包含文件夹），单个压缩包大小不超过10M，

可分为多个压缩包上传。



复核申请操作指引（3）

上传数据请务必一次性提交完整，审核通过后系统不

允许再次上传，请务必确认上传的数据是否完整。



复核申请操作指引（4）

复核申请数据提交上传后可在“辅助申请历史”中查看核验结果，对核验结果有疑问的请咨询0755-83165355。



联 系 我 们

服务热线：0755-83165355

QQ咨询（群号：157306319）




